附件

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流量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宁夏枢纽、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建设，建成国家“东数西算”示范、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国家级数据供应链培育“三大基地”，加快建设数字宁夏，全力打造“西部数谷”，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扶持、引导和促进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根据《关于促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宁夏枢纽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宁政办规发﹝2022﹞10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宁夏枢纽建设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22﹞52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流量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补助资金”），是指对接入交换中心的企业进行流量相关业务补助的资金。
第三条 补助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局分工管理。其中：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局负责对补助资金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开展绩效评价监督和绩效监控；自治区财政厅负责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拨付补助资金，指导做好绩效评价。
第四条 补助资金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实行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高效。
第二章  使用范围及补助标准
第5条 补助范围。接入交换中心的企业，可以在政策施行期内申请补助资金。
第六条 实施期限。政策实行退坡机制，分3个周期实施，第一个实施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第二个实施期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第三个实施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第七条 补助标准。
（一）接入企业传输线路租赁费用补助。对于远程接入交换中心的企业，第一个实施期每月按照企业实付资金的100%，最高不超过13万元给予补助，第二个实施期按照每月企业实付资金的80%，最高不超过12万元给予补助，第三个实施期按照每月企业实付资金的60%，最高不超过11万元给予补助。
（二）接入企业互联网流量补助（包含静态流量、BGP流量）。第一个实施期每月按照企业实付资金的60%，最高不超过16万元给予补助，第二个实施期按照每月企业实付资金的50%，最高不超过13.5万元给予补助，第三个实施期按照每月企业实付资金的40%，最高不超过11万元给予补助。
第三章 申请和拨付流程
第八条  申请和拨付流程。补助资金申请和拨付流程如下:
（一）申请。每个实施期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接入交换中心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企业填写补助资金申请书，由交换中心审核后，上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局。
（二）部门评审。自治区工信厅在20日内组织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局对申报企业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
（三）事前公示。审查结果备案后，自治区工信厅将备案后的审查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四）资金拨付。公示期结束后，如无异议，自治区工信厅将补助资金计划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根据资金计划下达补助资金至交换中心，由交换中心按照实际发生费用补助结算给接入企业。
第四章 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
第九条 加强绩效管理。自治区财政厅指导交换中心做好补助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建立期中监督检查机制，及时开展中期绩效评价，并加强对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应用。交换中心每个实施期结束后一个月内向自治区财政厅报送绩效自评报告。自治区财政厅会同工信厅、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局于第三个实施期结束后，开展项目终期绩效评价。
第十条 完善内控机制。补助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是责任主体，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严格按照国家财务管理相关规定核算、使用补助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第十一条 加强执纪问责。补助资金申请单位应如实报送有关材料，对于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应当退回已经发放的补助资金，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开展监督检查。自治区财政厅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局依法对补助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